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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《自然资源部

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、

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

发〔2021〕20号）等相关文件，编制了《河源市和平县 2023年度土地征

收成片开发方案（第一批）》。

二、成片开发范围基本情况

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涉及阳明镇、大坝镇共两个镇，总面积 102.1354

公顷，共划分为 1个片区，详细信息见下表。

表：成片开发区域详细信息一览表

序号
成片开发

片区名称
区域位置

面积

（公顷）
现状土地利用情况及基础设施条件

1

和平县电

子信息产

业园建设

项目片区

（福和产

业转移园

北扩一期）

大坝镇与

阳明镇交

界处

102.1354

现状地类：现状农用地 81.9313 公

顷，其中，耕地 8.8103公顷，建设用地

20.2041公顷。

现状基础设施条件：省道 339由东

至西穿越片区内部，西侧紧邻龙河高

速，交通区位良好；片区紧邻和平县中

心城区，2公里范围内有超田小学、和

平县行政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片

区内用水来自丰道自来水厂和黄峰斗

自来水厂。片区采用雨、污完全分流的

排水体制，管渠沿城市道路铺设。片区

由区外南侧 1.5公里处一座 110kV兴隆

变电站向区内供电。

三、成片开发的必要性

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实施是提升城乡空间发展质量，助力

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建设的重要保障；是响应河源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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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求，走扎实推进和平产业发展的需要；

是助力和平县城市高质量发展、品质化建设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

的需求；是保障拟于近期开展土地征收工作的产业项目顺利推进

的。

四、可行性分析

（一）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规划、在编国土空间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和专项

规划，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，符合《广东省自然

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发

〔2021〕20号）的要求。

（二）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，符

合环境质量底线要求，符合资源利用上线要求，符合所在管控单

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要求，符合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

方案要求。

（三）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共划定 1个成片开发范围，

总面积为 102.1354公顷，拟征收地块总用地面积 77.6372公顷，

占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比例为 76.01%，符合拟征收地块面积不

得小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 60%的要求。

（四）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已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片

区（或符合城镇总体规划片区）公益性用地总面积为 41.8360公

顷，占成片开发范围总用地的比例为 40.96%，符合自然资规

〔2023〕7号文关于公益性用地比例一般不低于 40%的要求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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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人民为中心，注重保护耕地，注重维

护农民合法权益，注重节约集约用地，注重生态环境保护，有利

于促进和平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方案编制充分听取了人大代

表、政协委员、社会公众、专家学者及区相关部门的意见，并经

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

上村民代表同意。

（五）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，和

平县近五年供地率、土地闲置率均符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文

的要求，不存在大量批而未供、闲置土地以及土地利用效率低下

的情况，不存在不得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情况，符合成

片开发方案上报审查的要求。

五、配套设施与主要用途

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已规划公益性用地面积 41.8360公顷，

占总用地比例 40.96%，主要包括交通设施用地、绿地、广场用

地、公用设施用地等。符合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

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 40%的要求。

六、实施计划

根据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

的规定，汇总各部门收集整理各项目的基本信息，包括土地权属、

土地利用现状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、生态红线保护区

等基础资料，经前期摸查筛选，共划定 1个片区，成片开发范围

总面积为 102.1354公顷，拟征收面积为 77.6372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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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，使开发项目与所在片区的功能充分衔

接，加快带动周边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。根据和平县

城市发展诉求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，本次成片开发拟安排的建设

项目年度征收实施计划是结合和平县城市发展诉求和国民经济

发展要求制定的，已综合考虑各年度各项用地指标等问题，符合

区域国民经济发展需要，符合年度土地利用计划，是切实可行的。

该片区均于 2023年－2025年间完成相关土地征收开发工作，

其中 2023年征收 15.2453公顷，2024年征收 29.4817公顷，2025

年征收 32.9102公顷。

七、成片开发效益评估

（一）土地利用效益评估

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坚持土地资源开发保护的总体策略，

推动土地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，对促进土地集中连片、

提升土地价值具有重要作用。通过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，有效

盘活低效建设用地，同时通过土地征收与城市更新协同，推动

“三园”转型、“三乱”整治，发挥重大平台产城融合作用，优化提

升和平县城市面貌，促进和平县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

展。

（二）经济效益评估

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围绕和平县重大产业平台、重点产业

园区建设，打造先进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、优质农产品的重

要供应地、绿色康养的重要目的地、粤赣现代物流的重要集散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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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，助力实现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。

（三）社会效益评估

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可推动拟征收地块内部、周边基

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，提升区域公共服务水平；通过各

类居住、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，完善周边服务配套设施，打造舒

适生活圈。

（四）生态效益评估

成片开发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自然保护地、陆域生

态保护红线，不涉及《广东省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

《河源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划定的“陆域管控

单元”中的优先保护单元，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。

八、结论

综上所述，《河源市和平县 2023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

案（第一批）》符合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标准》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的要求。

九、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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